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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

为全面贯彻实施职业技术教育，表彰和鼓励在校学生奋发向上，刻苦学习，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中瑞岳华（上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瑞岳华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奖学基金”设立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中瑞岳华奖学金（简称城建中瑞岳华奖学金），为保证奖学金评选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结合双方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凡在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在册学习的工程造价专业在校生，符合本实施方案规定者，均可根据相关条件申请本奖学金。
第二条：基本原则
1.激励原则：激励学生脱颖而出，全面发展、提前对接工作岗位、积累工程实践经验，夯实专业技能。
2.发展原则：注重工程造价专业技术技能与工程项目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积极进取，提高专业技能，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
3.公正原则：严格按相关程序操作，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第三条：成立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校方相关领导、教师、企业代表组成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第四条：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组成
主  任：夏费、刘亚龙
副主任：季君豪、熊翠、张金玉
委  员：顾丹雄、刘卫海、郎原、王娜、张磊、陈天燕、徐文靖
第五条：申请奖学金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如下：
1.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守校纪校规、维护班集体荣誉。 
2.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刻苦学习，成绩优秀，钻研专业技能，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奋斗。
第六条：奖学金奖项、名额及奖学金金额
学年综合奖学金：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程造价专业注册在读学生大一、大二学年在校课程总成绩（公共选修课成绩除外）排名全专业前列二十名的的学生可以申请本奖学金。
每年级5名学生，每人奖励1000元，本次总金额10000元。
工作程序：
11月X日-11月X日：根据评审条件，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
11月X日-11月X日：由是数字建造学院预审，相关辅导员内审；
11月X日：由评审委员会评审；
11月X日-11月X日：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示。
第七条：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请本奖学金。
    1.考试舞弊弄虚作假者。
2.实习期间不服从学校安排者。
第八条：奖学金原则上每学年奖励一次，颁发奖学金和获奖证书，由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工程造价专业具体负责相关评定以及组织申报等事宜。
第九条：学生奖学金的评定遵循以学为主、兼顾其他、反映综合素质的原则，重点奖励专业素质高、刻苦学习、成绩突出、品学兼优的学生。
第十条：在奖学金评定发放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严格程序、客观公正、民主、公开的原则，真正使评选活动成为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奋发向上的动力。
第十一条：学生获奖之后如有违反校规校纪并受到学校相关处分者，则应撤回奖励、追回学生所获的奖学金。 
第十二条：本实施方案由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评审程序 
1.根据奖励条件，学生自行提交奖学金申请。
2.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学生的申请进行审核，并根据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之后，进行奖学金的发放等事宜。
    3.根据情况召开奖学金颁奖大会，宣布获奖名单并进行现场颁奖。
第十四条：本实施方案其他未尽事宜，由校企双方友好协商之后共同解决。
